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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 
 

93.01.19.台財保第 0920714234 號核准（公會版）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9 月 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令修正 

104.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7.2 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106.2.10(106)台蘇保產品字第 125976 號函備查 

106.3.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1.19 金管保產字第 10602003630 號函修正 

108.5.2(108)和泰產商品字第 125866 號函備查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及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
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
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約定之「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內，因被保證員工單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導致
下述損失發生者，經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現並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

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約定之保險金額限額內，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一、被保險人所有財產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因受託保管財產之損失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不誠實行為」：係指被保證員工之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等不法行為。 
二、「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係指因任一被保證員工單獨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損失，以

「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為最高賠償限額。但保險單就特定被保證員工另載有其
他保險金額者，則以該保險金額為最高限額。 

三、「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因二人（含）以上被保證員工之共謀不誠實行為所致之保險事
故，本公司對每一被保證員工所致之損失，仍以「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或個別
所載明之保險金額為賠償限額，但合計賠償金額不得超過「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 

四、「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係指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分次發現非同一被保證員工
之不誠實行為所致損失，得依前二款之約定分次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但保險期間各
次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 

五、「財產」：係指貨幣、票據、有價證券及有形財物，不包括被保險經營業務所使用由被保險
人保管之帳冊、紀錄及電子資料紀錄。 

六、「被保證員工」：係指接受被保險人聘僱、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領有薪資者。但不包括董
（理）監事。 

七、「追溯日」：係指經約定本公司對於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之起始日，倘未約定者，
以保險期間生效日為準。 

 
資訊公開查詢: www.hotains.com.tw    免費申訴電話:0800-501888 
消費者可至本公司總、分支機構、網址查閱或索取書面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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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同一被保證員工一次賠償請求 

被保險人對於同一被保證員工單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一次或累計多次之損失，於保險期
間發現後僅能以發現時之保險金額為限，提出一次賠償請求。 
 
第五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提出任一次賠償請求，均需先負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 
 
第六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 
一、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失。 
二、被保證員工過失所致之損失。 
三、因董監事單獨或與其被保證員工共謀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損失。 
四、被保證員工向被保險人所為之消費、使用或借貸所致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盤點財產不符之損失；但確係由被保證員工之不誠實行為所致者不在此限。 
六、保險期間內未發現之損失及保險契約所載「追溯日」前發生之損失。 
七、被保險人經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仍繼續交託該員工經管財產，因此所增加

之任何損失。 
八、金融保險業因信用審核或放款融資相關之業務所致之任何損失。 
九、被保證員工因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致之任何損失。 
十、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之利息、股利及其他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十一、被保險人違反第七條內部監督之執行所致之損失。 
 
第七條  內部監督之執行 
被保險人對於被保證員工經管財產之程序、帳務覆核抽查之手續，以及其他之內部監督，均應
切實依照被保險人任何書面所陳述及被保險人內部控制之相關規定予以執行。 

 
第八條  損失發現之通知與義務之履行 
被保險人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而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應按下列
規定辦理 : 
一、於發現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三個月內提出詳細損失情形及金額，但經本公司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二、儘速對該員工提起訴訟，並協助本公司辦理有關理賠事宜。 
三、提供本公司所需之有關帳冊、資料、民刑事裁判書及相關文件；必要時提供本公司所認可

之執業會計師有關損失之證明，其所需之費用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由本公司負擔之。 
 

第九條  損失之抵償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時，須扣減應付未付有關員工之薪資、報酬或其他款項，以及
收回之任何財產，作為抵償損失之一部分。 

 
第十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行
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
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
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一條  其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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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負賠償責任時，如同一保險事故另有其他保險契約亦應負賠償
責任時，本公司對該項賠償責任僅負比例分攤之責。 

 
第十二條  保險人之參與權 
本公司得約定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參與者，不受約束。
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保險契約變更之通知 
本保險契約所記載事項遇有變更，要保人應於事前通知本公司。上述變更，須經本公司簽批後
始生效力。 
 
第十四條  告知義務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
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 

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保證責任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任一被保證員工死亡、停職、解職、退休或經被保險人通知終止保證
責任時，本保險契約對於各該員工之保證責任即告終止。 
 
第十六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得隨時由要保人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年保險費，本公司當依照
短期費率之規定返還要保人; 如係按月費率繳費者，當月保險費則不予返還。 
本公司亦得以十五日為期之書面通知送達要保人最後所留之住所，終止本保險契約 ;其未滿期
之保險費，本公司依照全年或全月保險費按日數比例返還要保人。 
 

第十七條  延長損失發現期間 
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屆滿終了而不續保時，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被保證員工不誠實行為所
致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六十日內發現者，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提出
請求賠償，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合併及併購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與他人合併、被合併、出售、收購或清算時，本保險契約之效力立即終
止。 

本公司亦不予提供延長發現期間。 

本公司對終止後之未滿期保費按日數比例退還。 

 
第十九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仲裁，其程序及

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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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條款： 
 

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人數變動通知附加條款 
 

102.5.15 (102)台蘇保行展字第 125844 號函備查 

106.3.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1.19 金管保產字第 10602003630 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和泰
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人數變動通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
內，本保險契約所承保被保險人之被保證員工人數增減幅度超過 10%，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
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僅就變動超過約定之人數調整加退保險費。 
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之被保證員工人數增加，但未為前項
之通知，對於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增列被保證員工定義附加條款 
 

101.11.23 (101)台蘇保行展字第 125936 號函備查 

106.3.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1.19 金管保產字第 10602003630 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增列被保證員工定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
主保險契約對於被保證員工之定義外，本保險契約增訂被保證員工定義如下：與被保險人訂有
契約並於完成一定工作後，接受被保險人給付報酬者，或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人。 
前項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被保險人係指發
生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時，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 
 

101.6.13(101)台蘇保行展字第 125868 號函備查 

106.3.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1.19 金管保產字第 10602003630 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並加繳保險
費，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
保險人之被保證員工，因執行現金收付之疏忽致被保險人受有短鈔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
定，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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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非依金融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被保險人所訂作業程序作業所致之損失。 
二、印鑑型式、規格、字體、字數與原印鑑不符者而未加辨別所致之損失。 
三、收受偽造、變造之貨幣、票據或有價證券所致之損失。 
四、兌付經掛失、拒絕往來或存款不足之票據所致之損失。 
五、經營業務之虧損或辦理證券交易、押匯、結匯、貸款之錯誤或疏忽所致之損失。 
六、財產在運送途中之損失。 
 
第三條  理賠事項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發現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五
日內以書面檢具查核報告及其他損失證明文件，向本公司辦理理賠。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相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102.6.27 (102)台蘇保行展字第 125950 號函備查 

106.3.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1.19 金管保產字第 10602003630 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和泰

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預付賠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遇有本保險契約
承保範圍所致之損失時，本公司同意按下列約定辦理： 
被保險人於取得檢察官起訴書起算十五日後，仍無法追償損失時，或符合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約
定者，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於被保險人備妥起訴書及其他相關文件後十五日內，預先給
付賠款金額之_____或該員工保險金額之_____，但以較低者為限。(但該給付金額以不超過NT$ 
_____為限) 
未給付賠款之部分，本公司於被保險人備妥地方法院判決書及其他相關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予
被保險人，惟本公司對於給付之賠款(含前項已給付之預付賠款)以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該被
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為限。 
訴訟經地方法院判決無罪、全部或部分敗訴或損失金額判決認定低於本公司已給付之預付賠款
時，被保險人須將已受領之預付賠款全部或部分於判決確定後十五日內返還本公司。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擴大不誠實行為範圍附加條款 

 
107.12.28(107)和泰產商品字第 126202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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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擴大不誠實行為範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

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不誠實行為」之名詞定義擴大範圍並變更為：係指被保

證員工之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背信或偽造文書等不法行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付費延長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109.4.8(109)和泰產商品字第 125854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和泰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付費延長損失發現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屆滿而不續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證員工於追溯日後至保險期

間內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損失，經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延長損失發現期間內發現，並

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者，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

過自負額部分，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之責，不受主保險契約有關延長損失

發現期間之限制。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時，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